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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宣传材料

的通知  

 
(国税函[2010]1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为更好地向纳税人和社会各界宣传、解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的相关情况，

总局编写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宣传材料，现印发给你们，请及时印发宣传。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年四月七日 

   

  《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宣传材料 

  一、为什么要修订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 

  1994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办法》（以下简称原办法），对当时的增值税管

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税收信息化应用的不断加强，原办法已呈现出一定的局限

性，国家税务总局对原办法进行修订，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贯彻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需要。自2009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小规模纳税人以外的纳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资格认定，具

体认定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由于条例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在贯彻实施条例的过程

中，如果没有与之配套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认定办法），条例的贯

彻落实就不够完整。 

  二是完善增值税税制的需要。认定办法作为增值税税制的重要内容，其法律级次显得尤为重要。

现行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的一系列政策（以下简称现行政策）是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的，而认

定办法是以国家税务总局令颁布的，属于部门规章，法律级次高于规范性文件，增强了税法刚性。认

定办法的实施，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增值税中性作用，避免重复征税，有利于公平税负，完善增值

税征扣机制。 

  三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现行政策对一般纳税人认定范围规定过窄，致使大量的增值税纳

税人游离于一般纳税人范围之外，使得部分小规模企业无法正常使用专用发票，在与一般纳税人的市

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认定办法降低了一般纳税人门槛，让大量中小企业进入一般纳税人队伍，在

降低中小企业增值税税负，减轻中小企业负担的同时，督促企业健全财务核算，规范纳税申报，提升

企业形象，促进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四是方便基层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执行的需要。现行政策散落在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中，管理措施

零星分散，不够系统，有些规定因时效性较强与目前的情况不相适应。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化和纳税人

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范围、时间、程序及权限等某些方面的规定也与实际

工作不相适应，而认定办法将原政策规定进行归并完善，形成一个完整的办法，便于基层税务机关和

纳税人执行。 

  二、认定办法修订遵循了哪些原则? 

  一是突出修订重点，作为条例的有效补充。 

  二是规范法律程序，体现税收法规的严谨。 

  三是公平税收负担，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四是彰显权利义务，优化对纳税人的服务。 

  五是便于基层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执行，提高管理效率。 

  三、认定办法主要修订了哪些内容？ 

  一是降低了一般纳税人门槛。一方面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条例修订时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

标准，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

营货物批发或者零售的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标准由100万元降低为50万元；其他纳税人，年应

征增值税销售额标准由180万元降低为80万元。另一方面规定新开业的纳税人和已开业但销售额未超过

标准的小规模纳税人，均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资格认定。 

  二是简化了申请认定的资料。按照不重复报送的原则，认定办法简化了认定时需报送的资料：对

办理税务登记时已提供的证件、资料不再报送；对与一般纳税人认定无关的证件、资料不再报送，减

轻了纳税人负担。 

  三是简化、完善了申请认定的程序。按现行政策，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纳税人，要经过申

请、资料审核、实地核查、审核批准等程序，对商业企业还需要约谈程序。认定办法简化了约谈程

序，同时规定实地查验的范围和方法由省级税务机关确定，既简化程序方便纳税人，又利于主管税务

机关集中力量开展有针对性的重点审核工作。 

  四是明确了办理时间。认定办法明确了每一项事项的办理时间。如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纳税人

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可以在申报期结束后40个工作日内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

定；认定机关应当在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认定办法将相关

事项办理时间告知纳税人，充分尊重了纳税人的知情权，同时督促主管税务机关及时办理相关审批手

续，维护纳税人权益。 

  五是明确了一般纳税人资格生效日期。认定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纳税人自认定机关认定为一般纳

税人的次月起，新开业纳税人自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申请的当月起，按条例规定计算应纳税额、领购和

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统一了目前一般纳税人资格生效日期政策执行不一的情况，突显纳税人权力。 

  四、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何时开始执行？ 

  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自2010年3月20日起执行。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京ICP证080276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06040)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11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